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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社指〔2024〕106 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通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现提前下达 2025 年全

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央补助资金 3649487 万元，并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该项补助经费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

“追踪”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

不变。

二、该项指标支出列入 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 2082601“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政府

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51002“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 31302“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资金待 2025 年预算年

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

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已实现全国统筹和省级统收统支，本

次下达的补助资金直接拨入省本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财政

专户。请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加强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基金的管理，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并加强预算绩

效管理。

附件：2025 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央提前下达资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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